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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仿

壹、前言

依據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

最新人口推估（中推估）指出，我國人口

結構預計於 2026 年將轉型為世界衛生組

織（）定義之「超高齡社會（ 

 ）」，屆時我國老年人口比

將達 20；意指每五位國人之中，有一位

是年齡超過 65 歲之老年人口。

為因應八年後即將來臨的「超高齡社

會」，近二年我國長照政策變化快速；政

府積極作為可由法制面與政策面看出。

於法制面，2015 年 5 月 15 日立法通

過《長期照顧服務法》，於 2017 年 6 月 3

日起實施；且同日實施的其它相關法令辦

法另有 7 項。爾後又陸續實施 6 項長照相

關法令辦法 1。於政策面，201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2017

2026 年）」，同年 12 月 29 日公告「長

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

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

務）給付及支付基準」（以下稱：長照給

付新制），規範每一項長照服務的定義、

內涵與單價，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我國長照界近年也吹起一股新風，

標榜推動「自立支援」的長照服務機構逐

年增加。臺灣自立支援照顧專業發展協會

（2017）指出，國內長照界率先導入「自

立支援」是始於 2011 年雲林縣某所日間

照顧中心；累計至 2017 年底為止，國內

將近 130 所長照服務機構導入，運用於

1000 多名個案，其中約六成個案的日常

生活能力變佳。

無論是使用「自立支援」或是「生

活自立支援」，此用語對我國多數長照

服務人員而言仍很陌生；原因在於，此

用語是直接引用日文。臺灣自立支援照

顧專業發展協會（以下稱：自立支援照

顧協會）解釋其意是指「協助長輩提升

自主生活能力」；同協會理事長林金立

（2017）說明，於竹內孝仁理論下，「協

助長輩提升自主生活能力」的基礎在於

落實「飲食、喝水、排便、運動」等基

本生理層面的照顧，並朝向「不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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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尿布、不臥床」的目標努力。

自立支援照顧協會（2017）分析國內

長照服務機構推動「自立支援」所面臨的

問題為，（1）如何激發個人與單位的學

習動機，快速增加完成受訓的學員與單位；

（2）受訓後的學員因為缺乏支持的照顧

場域，造成人才的流失；（3）如何喚起

社會了解以「人」為本的自立支援照顧，

從外而內的要求照顧場域改變。

針對上述三項問題的本質，其實都圍

繞著一個精神，「對於人的尊重」；於長

照領域係指「對個案的尊重」，個案包括

失能者、失智者、身心功能障礙者與兒童

等有長照需求者。

若是長照服務人員與個案互動過程

中，缺乏尊重個案的價值觀與工作態度，

是難以推動「生活自立支援」此照顧理念。

理由在於日本的「生活自立支援」照顧理

念是以「尊重個案」為基礎，推展協助個

案於社區中的生活，朝向身體（生理）層

面、精神（心理）層面與社會層面的自立。

有鑑於我國長照界推動的「生活自立

支援」照顧模式是取經於日本，且國內探

討日本推動經驗，現況是傾向偏重探討技

術層面的操作，透過「飲食、喝水、排便、

運動」等基本生理照顧模式來推動，較少

探討精神層面與社會層面的自立。

本文將從法制面與教育面進行文獻回

顧，探討日本是透過哪些法源的制定，規

範日本長照界需秉持以「尊重個案」的精

神為基礎，推動「生活自立支援」。再者，

從教育面的角度，分析日本長照人才培育

專書之相關定義，探討日本是如何解釋精

神層面與社會層面的自立，以做為我國長

照界未來全面性推動身體、精神、社會層

面「生活自立支援」之學理參考依據。

因本文篇幅有限，從實務面探討日

本長照界如何實踐「尊重個案」以及「個

案本位」與「個案參與式」之生活自立支

援照顧模式，以及如何營造合宜的學習情

境、如何設定目標、如何引導或激發個案

參與生活自立支援的動機，請參考本期刊

作者之另一篇文章。

貳、日本法制面之「尊重國人」
相關規範

一、日本《憲法》

日本《憲法》（1947 年實施）第 13

條明定：「於憲法下，每一位國人身為一

位獨立的個體，其存在都是受到他人尊重

的存在，在不違反公共福祉的前提下，於

立法與其他國政上都必須受到最大的尊

重」2。

亦即，日本憲法明確揭示，每一位國

人的存在都是受到他人尊重的存在，且每

一位國人的生存權、自由權、幸福追求權，

皆受國家保障。我們把這個精神套用到有

長照需求的個案身上時，意指：每一位有

長照需求的國人，他們的存在都是受到他

人尊重的存在，於日本憲法的保障下，每

一位個案有權追求並享有：生存的權利、

自由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

如後所述，這個「尊重國人、尊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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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日本憲法精神，爾後對日本的社福

界與長照界於實踐維護與尊重個案的人權

思想，影響深遠。

二、日本《社會福祉法》

日本於 1951 年實施《社會福祉法》，

此法是規範日本所有福利服務制度的根本

法。此法的基本精神適用於日本的老人福

利、兒童福利、身心障礙福利、社區福利、

單親家庭福利等福利制度。

《社會福祉法》2000 年修改法的第 3

條規範福利服務的基本理念，明定：「提

供福利服務時，以維護個案的尊嚴為首

要；提供的福利服內容，是以促進個案的

身心功能健全發展，或是因應個案本人的

能力，以協助個案能自理其日常生活為原

則，且是優質並符合個案需求的服務」3。

同法第 5 條規範提供福利服務的原

則，明訂：「服務提供者需充分尊重個案

的想法，需努力連結醫護、保健以及其它

相關服務，統整性的提供或連結相關服務

給個案」4。

亦即，日本《社會福祉法》第 3 條與

第 5 條已明確規範，日本社福界與長照界

於從事相關業務時，需具備的基本精神與

態度為：（1）以尊重個案的態度與個案

互動，此為「尊重個案」；（2）透過專

業人員的協助，連結與提供個案所需的服

務，維護個案能持續過著有尊嚴的生活，

此為「協助個案維持有尊嚴的生活」；（3）

需活用個案的身心機能，不過度提供服務

與協助；此為「生活自立支援」精神；（4）

需尊重個案的想法，連結個案所需的服務；

此為：引導個案做選擇與決定，如後所述，

此為「精神層面」的自立概念。

三、《介護保險法》、＜零身體約束辦法＞、

《防止虐待老人法》

延襲日本《憲法》之「尊重個案」與

《社會福祉法》之「生活自立支援」的精

神，2000 年實施的《介護保險法》同時揭

示此兩大精神做為立法之目的。《介護保

險法》第 1 條明示，「本法係以有長照需

求者能維持其尊嚴，依其能力提供所需的

保險給付服務，以協助本人能自理其日常

生活為目的」5。

日本《介護保險法》規範長照服務機

構需遵守「禁止約束個案身體」的原則。

2001 年日本厚生勞働省公告＜零身體約束

辦法 6 ＞，禁止長照服務機構約束個案的

身體。針對特殊案例，長照服務機構需召

開「廢止身體約束委員會」等相關會議，

經過委員會討論確定此案例是同時符合

「迫切性」、「不可替代性」、「暫時性」

此三原則，長照服務機構始得對此個案進

行暫時性的身體約束，相關會議記錄與照

顧記錄等資料需保管二年。

日本政府強調（2001）＜零身體約束

辦法＞的最終目標，並不在於每一個長照

服務機構都達到不約束個案的身體；而是

在於努力朝向不約束個案身體的照顧過程

中，分析問題的所在，反思何謂照顧的本

質，跳脫或修正現行的照顧方法，努力找

出取代約束個案身體的其它人性化照顧方

法，最終目標在於提升服務的品質以及改

善個案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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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說是日本長照界將尊重個案、保

障個案的生存權、自由權與幸福追求權的

精神融入長照領域，努力朝向人性化照顧

模式的具體挑戰。

2006 年日本實施《防止虐待老人法
7》，明定長照服務機構若是違反＜零身

體約束辦法＞之相關規定，輕易約束個

案的身體，一律視為虐待老人。於《介

護保險法》下，將對長照服務機構處以

扣減保險給付點數。若是虐待老人情節

屬實，重者將處以取消該長照服務機構

的設立許可。

進入 21 世紀，隨著《介護保險法》、

＜零身體約束辦法＞以及《防止虐待老人

法》等相關法令的實施，可清楚得知，日

本要求長照服務人員需具備的基本素養

為，能以尊重個案的態度從事照顧工作。

且，為確切落實不輕易約束個案的身體，

要求每一位長照服務人員需持續提升照顧

專業知能，找到取代約束個案身體的照顧

方法，以落實維護個案能過著有尊嚴、自

由且幸福的生活。

四、《社會福祉士與介護福祉士法》

日本規範培育長照專業人員的法源依

據為 1987 年制定的《社會福祉士與介護

福祉士法 8》，此法同時規範社會工作師

與長照工作師此二種專業人員的培訓標準

以及國考證照的取得辦法。2007 年的修改

法，新增法條第 44 條之二的「誠實義務

原則」，明訂：「社會工作師與長照工作

師需以維護個案的尊嚴為前提，協助個案

提升自理日常生活的能力，站在個案的立

場，秉持誠實的態度執行其業務」9。

如後所述，日本教育界於培育長照專

業人員之際，需將「對人的尊重」、「對

個案的尊重」等相關授課主題納入教材，

且需培育具備能實踐「生活自立支援」的

專業照顧技能之人才。

五、小結：日本法令對「尊重個案」精神

之相關規範

日本於 70 年前制定的《憲法》裡，

明訂每一位國人的基本權利為：受人尊重、

生存權、自由權、追求幸福權。即使是失

能者、失智者或是身心障礙者，這些權利

是與其他國人相同，於日本憲法下，所有

國人皆受保障。

另，於 67 年前制定的《社會福祉法》

不僅強調「維護個案的尊嚴」，亦明定政

府補助的福利服務水準是以活用個案的能

力為前提，以期達到提升個案自理自常生

活的能力；亦即「生活自立支援」的精神

於此誔生。

承續《憲法》與《社會福祉法》的精

神，《社會福祉士與介護福祉士法》規範

社福專業人員與長照專業人員，需秉持尊

重個案的態度，具備能實踐「生活自立支

援」的專業照顧技能。特別是《介護保險

法》禁止長照服務機構約束個案身體的規

定，可說是日本政府秉持：尊重個案、維

護個案的尊嚴以及生存權、自由權與幸福

追求權的最高具體表現。

日本政府透過法制化與政策擬定，引

導社福界、長照界與教育界共同挑戰實

踐人性化照顧。此精神正與我國《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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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法》的立法精神相符，同法第 1

條揭示「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

嚴及權益」。

我國長照界是否能確切實踐「保障接

受服務者的尊嚴與權益」的關鍵，在於我

國長照界是否能理解「尊重個案」的意義

與重要性，以及如何協助長照服務人員提

升「對人權意識的敏感度」。

參、日本教育界對「自立支援」
之定義

日本厚生勞働省（2018）規定，培育

長照工作師科系之高等教育體系之標準授

課時數需為 1850 小時以上，並統一規範

標準課程架構與授課內容。

此標準課程架構之中，與「尊重個案」

相關的授課主題是「人的尊嚴與自立」與

「人際關係與溝通」。再者，與「自立支

援」相關的照顧知識與技能相關的授課主

題是「照顧的基礎」、「溝通技巧」、「協

助個案生活的照顧技能」、「照顧過程」、

「綜合回覆示教」。

以下探討日本培育長照人才專書

『新‧介護福祉士養成講座』系列專書，

是如何定義「自立」和「自立支援」。

一、什麼是「自立」？

日本長照領域探討的「自立」是指身

心障礙者等無法自理日常生活者的自立。

探討的對象是身心功能出現障礙的國人，

因為老化、疾病或身心障礙等因素，影響

個體無法自由運用自己的身心功能，導致

個體無法自理其日常生活（介護福祉士養

成講座編集委員會，2011，頁 2）。

「自立」有兩個層面的涵意，第一

層面的涵意是指，個體依本人的想法安排

每一天的生活，由個體決定一天的生活流

程。換句話說，每一個個體的生活是不受

他人的支配，由本人自己做決定。即使個

體是處於需要他人的協助下生活，這也是

由個體決定並安排一天的生活流程。第二

層面的涵意是指，當個體無法自理其日常

生活時，「自立」是指改善個案無法自理

日常生活的狀態或程度的方法。例如，當

個體的身體功能出現障礙時，透過使用復

能服務與活用輔具，試圖維持或改善個體

的身體功能；或是透過改善個體的居住環

境，試圖擴大個體可以自理其日常生活的

活動範圍（介護福祉士養成講座編集委員

會，2011，頁 6）。

於今日，日本長照領域已將此二個層

面的定義融為一體，「自立」泛指：高齡

者或身心障礙者等人，依本人的想法規劃

其生活。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等人，為了

改善造成本人日常生活層面的種種障礙，

依自己的選擇與決定，且對自己的選擇與

決定負有責任，活用所需的服務，促進本

人可以自理其日常生活（介護福祉士養成

講座編集委員會，2011，頁 6）。

二、什麼是「自立支援」？

站在長照服務人員的角度而言，「自

立支援」並不是單指，透過長照服務人員

的協助，讓個案可以獨力完成某一個動

作、步驟或事情；而是廣義泛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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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生活朝向身體、精神、社會、經濟

等層面的自立。長照服務人員的任務是，

依照個案本人的想法，協助個案增加自己

可以完成的動作、步驟或事情；同時，促

進個案實際感受：於現實生活中，自己想

做的事真的被實現或是被達成時，帶給個

案的成就感與滿足感，進而增進個案的自

信心，提升個案對生活的滿意度，讓個案

感受到今天的生活很充實，促進個案重拾

對生命的動力，或是激發個案想活下去的

動力（介護福祉士養成講座編集委員會，

2011，頁 49）。

為了協助個案能實際感受到每一天

的生活都過得很充實，長照服務人員需

掌握個案的生活習性，把握個案的現有

能力甚至潛在能力，透過身體、心理、

社會、經濟等各個面向協助個案自立，

達到生活自立的目標，讓個案能活的像

自己（介護福祉士養成講座編集委員會，

2011，頁 50）。

亦即，長照服務人員提供個案所需的

身體、精神、社會等層面的協助，目的是

在於促進個案能過著充實的生活，促進個

案的主觀幸福感。因此，於推動自立支援

時，長照服務人員需事先掌握，眼前這位

個案自理日常生活的目的為何？為什麼要

自立？自立的目的何在？

三、《介護保險法》與個案參與式「自立

支援」推動模式

於《介護保險法》實施前，日本推動

的「自立支援」照顧模式，是重視長照服

務人員的評估與建議，透過訓練個案的身

體機能，或是透過長照服務人員的專業協

助，實現個案自理其日常生活（介護福祉

士養成講座編集委員會，2011，頁 7）。

於《介護保險法》實施後，因應《介

護保險法》賦與被保險人選擇權之故，日

本長照界於推動「自立支援」照顧理念時

重視：以活用個案的現有能力與潛在能力

為前提，依個案的期望與選擇，決定想使

用的長照服務項目與內容，結合個案的生

活動機，連結個案所需的服務與協助，實

現個案可以自理其日常生活（介護福祉士

養成講座編集委員會，2011，頁 7）。

可知，《介護保險法》實施前，日本

推動的「自立支援」照顧模式是偏重於

個案身體層面的自立，較容易忽略個案

本人的意願、動機與想法；可說，個案

是處於被動式的參與。而，於《介護保

險法》實施後，日本推動的「自立支援」

照顧模式是朝向個案本位、個案參與式

的模式推動。

四、「生活自立支援」理念運用於照顧技術

「生活自立支援」照顧理念運用於照

顧技術層面時，日本的學理基礎強調：並

不是由長照服務人員「動」個案的身體，

而是在長照服務人員的協助下，以及活用

合宜的生活輔具，達到個案自己「動」身

體，這才是能促進個案提升自理日常生活

能力的照顧技能（田中翔太，2016）。

田中（2016）強調，長照服務人員於

提供服務之前，需於個案實際生活場域與

生活環境中，評估個案的身心能力，把握

個案可以獨自執行並完成哪一些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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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或是切確掌握個案可以做到哪一個

步驟，個案無法獨自完成哪一些動作，並

分析阻礙個案無法獨立執行該項日常生活

動作的原因，建議個案如何運用現有的身

體機能，如何活用生活輔具或是如何改變

家具擺設，激發個案潛在能力，增加個案

可以獨自完成的動作，擴大生活範圍。

五、小結：日本生活自立支援的精神

綜觀所述，日本透過法源制定與專業

人才培育，強調以「尊重個案」的精神

為基礎，於長照界推動「自立支援」照

顧模式。因應 2000 年介護保險制度的實

施，「自立支援」的定義由偏重「身體

層面」的自立，以及個案無選擇權的被

動式參與，朝向由個案做選擇與決定的

主動式參與。「自立支援」的面向涵括

個案生活中的身體層面、精神層面與社

會層面的自立。

如同林金立（2017）所述，推動自立

支援照顧過程中，「最關鍵的是自主與尊

重」。然而，我國長照界目前推動的「自

立支援」，對於「尊重個案」的精神認識

不足，且是偏重推動個案「身體層面」的

自立。

肆、我國長照領域推動「自立
支援」的現況與挑戰

一、我國對於「自立」與「尊重個案」之

相關法制

綜觀我國法律，首次提及「自立」一

詞是始於《社會救助法》第 1 條：「為照

顧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救助遭受急難

或災害者，並協助其自立，特制定本法」。

而，首次提及「保障個案尊嚴」一詞

是始於 2017 年 6 月 3 日實施的《長期照

顧服務法》，同法第 1 條第 1 項揭示：「為

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提供長期照顧服

務，確保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

多元及可負擔之服務，保障接受服務者與

照顧者之尊嚴及權益，特制定本法」。

二、我國對於「自立支援」與「尊重個案」

之相關政策

我國政府將促進個案「精神」與「社

會」層面自立之相關長照服務，納入給

付項目，是始於 2018 年 1 月實施的「長

照給付新制」。且，政府於同年 10 月 5

日公告，修正「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

準」，並預定於同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分析修正版給付基準，可知，政府明確

將「自立支援」理念，融入幾項長照服

務項目。

分析衛生福利部（2018，2018，

2018）公告之「長照給付新制」以及修

正「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可知，

我國政府明確將「自立支援」理念，融入

長照服務給付項目為，「協助進食或管灌

餵食」、「肢體關節活動」、「協助排泄」、

「協助沐浴及洗頭」以及「協助洗頭」這

五項。另，與促進個案「精神層面」與「社

會層面」自立之相關長照服務給付項目，

包含以下七項，分別是：（1）陪同外出、

（2）安全看視、（3）陪伴服務、（4）

 復能照護－居家、（5）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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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照護－社區、（6） 復能照護－居

家、（7） 復能照護－社區。

本文針對「協助沐浴及洗頭」以及「協

助洗頭」這二項與「自立支援」精神相關

之長照服務給付項目進行說明。

首先，「協助沐浴及洗頭」此長照服

務項目之定義為：「協助或引導至浴間、

穿脫衣服、全身淋浴或坐浴、洗頭、口腔

照顧或刷牙、浴間使用後之清理」。此

定義，對照到新定義（意指預計於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實施之修正「長期照顧給

付及支付基準」之定義）係指：依長照

需要者之身體清潔需要，完成以下項目：

協助或引導至浴間、穿脫衣服、全身淋

浴、坐浴或盆浴、洗頭、排泄物清理（含

當次更換尿片、倒尿袋）、浴間之事前

準備及事後清理。且，新定義下，另加

以說明，對於個案或家庭照顧者給予指

導、鼓勵或參與式照顧，以維持或提升

個案自我照顧潛能。

再者，「協助洗頭」是新增的長照

服務給付項目，其定義係指，依長照需要

者之需要完成以下全部或部分項目：協助

移位或引導至浴間、穿脫衣服、洗頭、弄

濕或弄髒之身體部位之清潔、環境之事前

準備及事後整理。並加以說明，對於個案

或家庭照顧者給予指導、鼓勵或參與式照

顧，以維持或提升個案自我照顧潛能。

可知，我國政府於「長照給付新制」

下，導入「自立支援」精神；透過長照服

務人員引導個案或家庭照顧者的方式，挑

戰個案參與式的自立支援照顧模式，朝向

維持或提升個案的自我照顧潛能。

三、我國推動「自立支援」的問題與挑戰

林金立（2015）將國內長照界推動的

「自立支援」做如下的解釋，「所謂生活

功能自立照顧，就是要充分的進行日常生

活活動（）的照顧，最重要的是，要

確保解決大多數日常生活活動功能的實際

問題，提升案主的生活品質（）。也

就是即使在要人照顧的狀態，盡可能自己

可以做的範圍內，可以讓老人過他想要過

的生活，很快樂的過生活」。

目前我國長照界推動的「自立支援」

是以「不約束 ‧ 不尿布 ‧ 不臥床」為口

號，透過「飲食、喝水、排便、運動」為

導入方法。這是偏重「身體層面」的自立，

容易忽略引導個案參與的動機。對照到前

述的日本推動歷程，可說是日本實施《介

護保險法》之前，重視並強調「透過長照

服務人員的評估，訓練個案的身體機能」

這個階段。

日本長照界推動「自立支援」照顧模

式是以「尊重個案」的精神為基礎，此基

礎是立基於 70年前的日本《憲法》。再者，

日本於近 70 年期間，透過《社會福祉法》

的實施，廣泛對長照界與日本國人進行宣

導，促進國人接納「自立支援」的精神與

照顧理念。加上，為因應國人多元化的長

照需求，「自立支援」的定義逐步延伸為，

協助個案的生活朝向：身體、精神、社會

等層面的自立。

反觀我國，是近五年，以部分長照服

務機構為首，將「自立支援」照顧理念帶

入服務模式。因根基尚淺，以及照顧人力

不足的瓶頸下，以「身體層面」的自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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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推動「自立支援」照顧模式，或

許是符合我國長照界現況之實務性作法。

伍、結語：日本經驗對我國推
動「自立支援」的反思

未來，我國的挑戰在於，如何以協助

個案「身體層面」的自立為基礎，再進一

步延伸協助個案的生活朝向「精神層面」

與「社會層面」的自立。

時逢我國於 2017 年實施的《長期照

顧服務法》，將「尊重個案」的精神法制

化。又，於 2018 年實施的「長照給付新

制」下，將促進個案「精神」與「社會」

層面自立之相關長照服務納入給付項目。

期待透過此些長照政策的實施，成為我國

長照界逐步朝向全面性推動「自立支援」

照顧模式的助力；達到提升個案的生活

品質（   ），最終達到

提升促進個案尊嚴生活（   

）的願景。

本文建議未來可朝以下幾個面向，促

進我國長照界逐步朝向個案參與式「自立

支援」模式的推動。

首先，由日本經驗可知，日本透過近

70 年的國民宣導，促進國人與長照界接納

「自立支援」精神，並體認活用個案本人

的身心功能，活用合宜的生活輔具，維持

或提升個案自我照顧能力的重要性。

透過持續性的社會宣導，期待我國

國人與長照界亦會逐年改觀，並接納：

全面性或過度的倚賴長照服務人員的照顧

模式，反而是加速個案身心功能惡化之主

因，不僅會降低個案與家屬的生活品質，

亦會加重醫療與長照等社會成本。

其次，日本經驗亦告訴我們，長照界

需普遍認同「尊重個案」的重要性，並培

育長照服務人員具備「尊重個案」的價值

觀。因為，「尊重個案」的精神是推動「自

立支援」之重要根基。

日本經驗告訴我們，培育具備「尊重

個案」理念的長照服務人員，方能實踐：

瞭解眼前的個案，詢問個案的期望與心

願，觀察個案能做的事情，評估個案身

心功能與生活環境，擬定照顧方法增加

個案能做的事情，結合個案的心願引導

個案自發性想做某一個動作、步驟、事

情，透過持續性的引導提升個案內心正

向自我認同感。

我國可透過結合在職教育訓練，促進

長照服務人員認識「尊重個案人權」的意

義與重要性，以及具備「尊重個案」的價

值觀。

再者，有鑑於國內長照人力不足的

現況下，我國宜研發平價且可近性高的各

項電子表單，提升長照服務機構於執行評

估、追蹤與分析個案身心功能相關作業之

工作效率，且可提升個案相關資料之訊息

同步化與可視化。有助長照服務人員確保

足夠時間與個案互動，把握個案的生活史

與人生史，設計貼切的個別化自立支援目

標，以及確保時間激發與引導個案參與自

立支援的動機。

甚至，為將自立支援照顧理念融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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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釋

註 1：我國「全國法規資料庫」檢索系統顯示，2017 年 6 月 3 日正式起正式實施的長照

相關法令辦法包括：《長期照顧服務法》、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細則、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長期照顧服務資源

發展獎助辦法、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辦法、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專案申請租用公

有非公用不動產審查辦法、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爾

後，陸續公布實施的相關法令包括：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準（2017 年 12 月 25 日實施）、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法人條例（2018 年 1 月 31 日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保險範圍及金額認定標準（2018 年 6 月 14 日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

施行細則（2018 年 7 月 25 日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合併許可辦法（2018

年 7 月 25 日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法人公益監察人派免辦法（2018 年 7

月 25 日實施）。

註 2：《憲法》第 13 條原文：第十三條 すべて国民は、個人として尊重される。生命、自

由及び幸福追求に対する国民の権利については、公共の福祉に反しない限り、

立法その他の国政の上で、最大の尊重を必要とする。

註 3：《社会福祉法》第 3 條原文：（福祉サービスの基本的理念）第三条　福祉サービ

スは、個人の尊厳の保持を旨とし、その内容は、福祉サービスの利用者が心身と

もに健やかに育成され、又はその有する能力に応じ自立した日常生活を営むこと

ができるように支援するものとして、良質かつ適切な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註 4：《社会福祉法》第 5 條原文：（福祉サービスの提供の原則）第五条　社会福祉

を目的とする事業を経営する者は、その提供する多様な福祉サービスについて、

利用者の意向を十分に尊重し、かつ、保健医療サービスその他の関連するサー

ビスとの有機的な連携を図るよう創意工夫を行いつつ、これを総合的に提供す

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その事業の実施に努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顧技術，未來需確保個案的寢室、活動空

間、浴室、厠所等生活環境有足夠的空間，

方便個案安全操作與使用生活輔具，協助

個案實現是自己「動」身體，而不是被照

顧工作人員搬動身體。

（本文作者為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助

理教授）

關鍵詞：尊重個案、自立、自立支援、生活

自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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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日本《介護保險法》第 1 條原文：（目的）第一条 この法律は、加齢に伴って生

ずる心身の変化に起因する疾病等により要介護状態となり、入浴、排せつ、食

事等の介護、機能訓練並びに看護及び療養上の管理その他の医療を要する者等

について、これらの者が尊厳を保持し、その有する能力に応じ自立した日常生

活を営むことができるよう、必要な保健医療サービス及び福祉サービスに係る

給付を行うため、国民の共同連帯の理念に基づき介護保険制度を設け、その行

う保険給付等に関して必要な事項を定め、もって国民の保健医療の向上及び福

祉の増進を図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註 6：「零身體約束辦法」之原文為「身体拘束ゼロの手引き」。

註 7：《防止虐待老人法》之原文為《高齢者虐待の防止、高齢者の養護者に対する支援

等に関する法律》，2005 年 11 月 9 日制定公布，2006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註 8：《社會福祉士與介護福祉士法》之原文為：《社会福祉士及び介護福祉士法》，

1987 年 5 月 26 日制定公布，1988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社会福祉士（ 

 ）類似我國社會工作師，介護福祉士（  ）本文

譯為長照工作師，兩者皆是日本國家考試證照。

註 9：《社會福祉士與介護福祉士法》第 44 條之二原文：（誠実義務）第四十四條の二 

社会福祉士及び介護福祉士は、その担当する者が個人の尊厳を保持し、自立し

た日常生活を営むことができるよう、常にその者の立場に立つて、誠実にその

業務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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